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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6 E. Pender St. Vancouver 4, B. C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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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航DC-8喷舟機，每次經檀島飛東京 
轉搭Convair 880M 喧册■機飛台北市， 

香港，各柬南亞各大城市，日航，飛機， 
富東方華貴彩色，招待遇到，各界榮漫或 

觀光，請與各旅行社或本公司接洽留位。

J^擴充至日本及遠東歩機
由以生母：星期二，W昆十爲五十五分 

星期一，三•六 下千一JB十五分
由三羅市：星期日，星斯二.，0，•r 

下午一期卅分
由枝街•山：每日下干六11

星期三，.五 早三18f9十分
星期六. 下午治玲五十分

.勘增班擬

JAPAN AIR LrNESkL 
日本航空公司y

日本航空公司 

加拿大温哥華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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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UEN FONG CO. LTD. 
電話MU3。6858 MU 3.6859
242 E. Pender St., Vancouver 4, B. C.

梅王簡飼王 
拱權建捷華 
學柏平予進

執正

娄 
貝
主， 
委

參催釁

事收善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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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舘旅方東菅 

,EAST HOTEL
}445 GORE AVE., 
；PHONE:.MU 3・9420

『"IHSUVSTTT™

,Ho Ho Chop Suey1 
I 102 E. Pender St., ] 
) Vancouver 4, B. C. ]

MU 14030 /

價大精陶 
廉議贵尊 
味小食酒 
好酌譜家

康福傢他公

1219 NANAIMO ST, TR 6・2370
VANCOUVER,三B. C. 司理諭健文

“黃炳超
BING C. WONG

専門商橐中西文會计 
及填報入恩税

』Busines$7ccounting—
& Income Tax Service 
地址2221 E 10TH Ave：

Vancouver, 12, B.C.
电话AL 544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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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月七門服務依期不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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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號
有
二
十
間
新
屋
專
賣 

平
貴
遠
近
都
有
歉
迎
詢
問 

△
全
埠
最
名
貴
地
區
在
活
活
公
司
後 

4-

八
街
西
八
零
六
9
八
二
七
，
八
五
一 

睡
房
四
個
材
料
上
乘
地
濶
六
十
三
尺
一 

八
千
元

△
十
-
八
街
東
九
百
號
街
角
新
屋
兩
間
相
連 

睡
房
三
胴
版
豈
萬
三
千
三
百
元(
劉
蓮
英)
， 

△
片
払
票
街
壹
千
五
百
號
布
洛
及
壹
街
夾 
， 

徐
麒
麟
留
角
四
個
睡
房
耕
屋
四
間
先
交
六 

千
元

△
域
多
利
街
東
到
賣
街
三
個
睡
房
新
屋
只 

窗
壹
萬
弍
千
元(
張
雙 
兀)

△
廿
街
夾
乃
磨
街
四
年
斩
三
個
睡
房
土
庫 

另
有
廳 
殛
房
兩
個
及
厠
所
連
雷
爐
雪
櫃
在 

內
先
交
二
一
千
五
百
元
月
充
等
于
交
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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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逃亡風潮過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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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暫停發出境證 

抵
澳
雜
胞
每
日
五
百 

百
分
九
十
伺
樹
痛
港 

澳
門
机
。
綜   

•(?各 
/?
消
息
。
近
一
個
月 

來
。
由
大
陸
來
澳
之
人
士C

雖
与
顯
著
増
加 

。
但
據
新
聞
處
估
計
。
上
(
五
)
月
份
包
括 

持
中
共
通
行
証
及
逃
亡
血
來
者
。
每
h
平
均 

4
五
百
人
左
行
。

據
波
亡
澳
門
離
胞
總
會7
紀
錄 

五
)
月
份
曾
陟
給
救
濟
金
干
難
胞
者 

貫
二
二
六
人
一
包
括
其
中
四
百
餘
 

通11

証
者
在
內)
。

一
五
厂
份
來
自
大
陸
之
輸
萬
人
中 

十
分
以
上
係
向
中
共
申
請
離
境
碗
准
一 

程
肥
者
。

。
上
( 

。
人
数

。
百
九 

何
有
雙

澳
門
人
士
將
最
近
來
澳
之
一
大
陸
八
民
分

母
両
類
。
持
雙
程
證
者
刖 

來
。
前
往
「難
總
」申
請
救 

難
民
。持

雙
程
證 «
澳
者
。 

旅
居
海
外
。
且
有
家
人
照 

旅
店
。
及
在
飯
店
用
膳
。

爲
避
亂
逃
荒
而 

一
者
刖
視
爲
真
正

考
數
係
有
親
屬 

C

有
資
格
暫
居 

H
有
能
力
搭
屈

蛇
船
偷
渡
赴
港
。
此 
一 
類
人
士
。
百
分
九
十 

五
其
目
的
地
係
在
香
港
。
至
於
滯
留
澳
門
眞 

正
難
民
。
估
計
不
過
佔
百
份
Z

五
强
而
已
。

【
續
完 】

被̂
@̂

木+"3

元 

男子失戀騷擾女友 

%
朗
皮
訊
。
在
埃
客
寮
路
居
住
之
卅
歲 

男
子
約
翰C

哥
連
士
。
一 
年
前
失
戀
。 

約
翰
失
望 

Z.
餘
將
白
糖
倒
人
其
情
敵
汽 

車
之
汽
油
箱
中e

又
常
任
女
友
亞
柏
文
附
近 

徘
徊
不
去
。
有8-

於
淸
晨
三
四
铸
打
電
話
擾 

人
淸
夢
。

法
官
格
喊
六
日
審
問
約
翰 
哥
連
士
故 

意
捐
害
他
人
所
有
物
及
騒
等
罪
。
聆
聽
緊
情 

後

61 約
翰
之
行
爲
有
如
九
歲
童
。

入
学
少
。
約
翰 

罰
欵
六
十
四
元

答
曲
六
十
四
元
。

或
入
獄
卅
日
。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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紐約警局下令取締 

一 

像眞玩具手槍 

一 
紐
約 

85
報
訊
；
警
察
局
長M
 
非
。
昨
下 

令
取
締
市
面
出
售 
切
類
似
眞
武
器
的
玩
具 

手
槍
。
原
因
爲
近
口
不
少
刼
案
。
匪
徒
係
用 

玩
具
手
槍
以
矇
蔽
事
主
眼"

。
以
達
其
搶
掠

目
的
。聚

非
局
長
的
訓
令
。
認
持
白
，
販
賣
，. 

採
用
或
給
予
他
人
以
黑
盟
，
銀
或
鋁
色
玩
具 

寻
槍
者
。
係
違
反
乐
津
禁
例
。
彼
等
將
被
判 

最
一
高
罰
聲
千
元d
或
最
高
徒
刑
一
年
，
或

■
*
^

豪
薩
学

一 

•
市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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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創
立
-
八
三
二
年
由
大
西
洋
至
太
平
洋
支
行
五
百
餘
間 

亠 

你們的貴重物件

一 

實際安全否

«
日
所
寶
在
兩
仙
以
下
。
你
便
能
租
赁
豊
個
保
險
箱
。
以
保86

" 

一 

你
的
重
要
文
件
、
公
債
、
首
飾
與
其
他
黄
重
物
件
，
以
免
受
火

6  

一
燭
與
盜
窃
之
損
失
。

.

，
你
更
能
感
覺
自
慰
。
你
的 B
以
堪
補
文
件
。
已
收
藏
在
安
全
始 

.万
。
誚
緊
記
。
你
雌
然
購
有
保
險
爲
髏
。
仍
有
等
物
件
。
首
然

- 

- 
旦
毀
滅
或
失
去
。
實
不
能
再
填
補
者
。

- 

他
不
到
你
最
近
的
邦
華
斯
高
沙
支
行
。
即
日
曾
 
一 
個
保
險 »
 

那
華
斯
高
沙
銀
行
。
在
雲
高
遡
埠
有
支
行
三
十
五
間
h

你
服
務 

那
華
斯
高
沙
銀
行
雲
高
華
埠
喜②

夾
野
林
比
亜
街
支
行
啓 
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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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B

莫
宇
 

財
政 
王
樹
春 

敢
督 
雷
触
炳•

— 

外
交 
李
達
一
 

宣
傳
、騎
社
沛.
， 

核
數
.一
周
瑞 9
 

庶
務 
袁
一
山 

評
議
員
全
體
社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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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
知

至

祖

國

各

種

瓜

菜

種

子

 

祖

國

揀

手

發

菜

綠

豆

大

帮

登

市

一
候
補
就
娄

一

JE"

察
 

一
監
察
秘
書 

秘
書
主
住
 

一:

科
員

年

李
華
曇 

林
伯
勝
一 

御
社
统 

關
邦
建 

黃
藤
珉

監
察
主
任 
吳
英
集 
副 
李
燊
九

候
補
監
察
、
雷
般
炳
，
曾
康
便 

文
書
主
任
州
程
葭 
副 
王
蛇
春 
馮
瑞
積 

襄
主
仔
璃
千
賊
 
副
病
許 

<''■■凡

■

外
交
主
住
李
顯
題
一 
副 
為
天
才
：
方
耀
祥 
一 

宣
傳
主
任
骆
社
沛 
副 
許
倘
德 
融
裕
添 
一 

核
數
圭
任
許
、
培
.

福   

W'-銓
，一
馬
金  

<

 

慈
善
主
任
徐
錦
宏 
副 
周
篦
才 
謝
栢
樟
一

庶
務
主
任
袞-
山
副
"
馬
博
球 

評
議
全
体
黨
員
，

宀

一
候
補
紫
娈

.
民國五十「年

. 

碎亜板汝達權社職員寰|
邵
洪

«: 
廊
其
海
之
朔
新
福
S

 

呂
禮
唯
一剣
『*
(
林
断
桀
上
 

，宋
石
泉
。呂
頌   

^-..
■
徐
宫"   

■V
 

周
少
川 
林
二
榮
「
陳
宜
牝
」 

楊
子
順
， 
林
斯
勝
；
黄
河
勞
一
 

岑
兆
英 

過
浪
帆
尸
為
奧
盛
」 

林
普
安
何
砂
囲
察
笠
一
」 

曹
子
晋.
黃
奕
志
二
爲■

',■.:■。
 

趙
華
信
.
；

呂

禮

庭

副

余

宜

:,."
『 

宋
甘
泉

陳
文
彬
副
 
呂
定
國 

理

畫

.垄

翟
:
；

一 

.
林
岳
生
一 
黃
景
仁
：
，或
謡
  

正
議
長 

正
書
記 

正
財
政 

正
外
交 

正
監
督.

，副
去
委
「簡
建
窄―

 

庭
一
理
帯
碍
叫
斐
不
一 

周
天
吿
至
射
進
 

■:■/. 

陳
文
佬
@
澤
漂
二 

<■豪
三
鄭
冊
益
可
、 

「林
快
公
」.呂
射
國
嘗
上 

一
吳
照
光
旭
書
榮
誉
一

.?':.

一
雷
紆
季
一
李
皆
/
 

區
纖
棠
一 
<
 志
如

宣 
傳

副
伍
澤
 

SI 

副 
黃
啓
珉 

副 
郎
光
詫

副 
林
伯
勝 
李
柴
 

副 
林
義
勝 
林
進
傑 

李
華
英

廖
造
喜

周
少
川

周
玉
生
，
廖
造
起 

簡
建
平
吳
一
甲
 

蔣
安
翹 
馬
藝
氏

王
華
進 

林
洪
公 

趙
棨
義 

梅 
學 

余
喜
 

鄭
新
篇 

黃
奕
志 

陳
宜
談 

簡
國
安 

屈
鏡
棠
一 

徐
子
樂

一
二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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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少
如 
宋
甘
泉 
吳
照
光 

幹 
事
.
呂
禮
庭 
呂
頌
韶 
余
隨
時 

廖
曜
鹿 

林
，榮 
岑
兆
英 

調 
査
5
趙
華
新 
楊
子
順 
黃
聖
提 

宀 

《 
李
晶
 
黃
鴻
新 
關
邦
健 

一 

<

應.疊
鳶
|

 
副 
趙
社
田
・
：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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亠
好̂
^
:

‘缠
盘
仁
副
2
番
獸
連
，
.产
.

■8 Ŝ
:̂
1

，
•
^
^

，
張
培
箕
、「

•••-,,. 
二
 

外
交
主
任
：
王
權
柏 
副一 
馬
英
奇
一
 

科
艮 
雷
紹
箕 
黃
奕
志
•(

狠 
其
 
劉
海
甲
，

亞板汝體育曹職員

6
 
..4

周
瑞
爲 

關
裕
温 

英
英
集 

王
樹
春 

方 
利 

蔡
養
瘟

會
長 
略
社
沛 

書
記 
莫
，
宇 

監
督 
謝
栢
章 

財
政 
禺
天
財 

宣
傳
，
鄭
程
萬 

核
數 
沈
梧
魁

副
.
曹
子
晋

組
勘
主
任 
簡一

國
技
主
任 
袁
一
山 
林
社
康 
王
樹
春 

一

科
員 
關
文
剛
？
關
伯
明

謝
栢
章 
騎
赫
沛 

瑞
獅
主
任 

謝
栢
章 
周
妊
才 

x(zxc-j}yr r»!)l>e)̂
1?72}1-?*/?*. 

.民國五十一年一一 

汝利愼民治黨職員狼 

執
行
委
員 
朱
福
修 
胡
比
利 
黃
世
重 

周
  

S

:

振 
飢
禮
彥 
謝
永
韶 

飼
俊
鈿 

伍
济
利 
方
富
烱

磔
一
業

(
宣
博
君
住 
林
洪
公
二
副 
馬
藝
民 

科
员 
李
顯
華 
林
.：
鈿
" 

狙
衍
芬 
黃
敦
灼 
1- 

訓
練
主
任 
周
玉
生
-
則
劉
 
it疎

郎
炎
扌

科
員 
林一馬

國
亮 
周
慕
軾
， 

冠
運
主
任 

伍
澤
濓 
•
副 
徐
子
樂 

科
員 
廖
仕
超 
劉
添
福
，

，爲
福
海 
黄
皇
提
，

候
補
執
委 
爲
兆
鈴 
參
業
 
梁
樂
 
-

主
任
委
員 
朱
福
修'
副
一
护
昌
利 

秘
書
主
任
謝
禮
彥
副
一
方
富
烱
 

財
政
主
任 
謝
永
韶 
副
一
鳩
兆
鈴 

外
交
主
任 
飼
俊
鈿
副
一
朱
保
 

宣
傳
主
任 
黃
世
重
•
副
〔
周
在
鉄
・ 

如
織
主
任 
朱
廣
連
•
副
「
劉
福
生 

核
數
員
 

伍
勳
利
謝
 *
高

黃

安
 

監
察
委58  
雷
家
昂
.周
医
穩 
鶴
俊
懇 

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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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五十一年 

蘭頓民治黨職員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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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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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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榮 
黃
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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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 
王
達
 

王 
琳 
黃
健
新 
關
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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